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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下达
郴州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

示范区资金的通知

郴州市财政局、科技局：

根据省政府《关于支持郴州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

新示范区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湘政办发〔2019〕46 号）精神，按照

年初预算安排及省领导有关批示，现下达你市示范区建设专项

资金 1 亿元，相应列 2021 年政府收支分类支出功能科目“2060999 

其他科技重大项目”、政府预算支出经济科目“59999 其他支出”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对标试点方案，聚焦重点项目建设。你市要切实履行

示范区建设和投入的主体责任，重点围绕国务院批复郴州示范

区的“六大行动”，坚持“一条主线三个同时”，推进“四水联动”的

“郴州模式”，做好“四个转变”，形成“三个突破”，建立重大项目

建设年度项目库。要围绕关键技术攻关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



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，拟定项目实施清单。

二、制定绩效目标，实行项目备案管理。你市要制定专项

资金配置及项目投资方案，加强项目绩效管理，明确项目总体

和分年度绩效目标，并于十月底前将有关情况以正式文件形式

报送省财政厅、省科技厅备案。

三、加强资金监管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益。省财政厅与省审

计厅将按照财审联动机制的相关规定，对示范区建设省级专项

资金实行全面预算绩效管理与跟踪审计，对支持示范区建设的

省级专项资金进行绩效考核，确保中央、省重大改革试点政策

落地与财政资金安全高效使用。相关部门要主动接受纪检监察、

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监督，不断提高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的使用

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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